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

應日系實習作業程序說明表 

訂定(修正)日期：113 年 1 月 15 日 

項目編號 JP01 

項目名稱 應日系實習作業流程 

承辦單位 應用日語系 

作業程序 

說明 

※實習時程需於一年前開始進行作業。 

一、 招募實習單位： 

（一）實習單位需於第一學期最後一周(1 月)或第二學期最  

後一周(6月)前提出需求，詳細繳交日期會再另行公告。 

（二）若為初次配合實習單位，需於開學兩週內經由系上實

習委員會完成評估。 

二、舉辦實習說明會並公告招募及受理報名： 

（一）國內實習：不定期公告。 

（二）國外實習：11月中旬/4月中旬。 

三、實習單位進行面試： 

（一）面試時間將訂於 1-2月/7-8月。 

（二）面試時間由各實習單位訂之。 

四、實習單位回報面試結果，媒合結果於開學後兩週內經系上

會議通過後通知學生。 

五、學生於開學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相關文件給實習指導老師

確認是否齊全。 

六、實習指導老師確認完後簽名並由學生繳回系辦。 

七、合約確認與用印申請： 

（一）若為國外實習，需於出發前 3-4個月內完成。 

※第八條～第十條國外實習之用，國內實習請從第十一條開

始。 

八、系辦開設雲端表單供學生填寫在留資格相關所需資料。 

九、由系辦簽核在留資格公文與核章。 

十、由實習指導老師將簽核完畢之在留資格公文交由實習單位

辦理簽證。 

（一）需出發前 2-3個月完成。 

十一、由實習指導老師負責後續與實習單位之聯絡。 

十二、期末當週繳交考核表等相關文件。 



十三、實習結束後繳交實習心得及滿意度調查表等文件。 

※各時程所需文件請至系網下載。 

注意事項 

一、欲報名實習課程之同學請注意各項作業時程。 

二、實習相關文件應由實習指導老師確認內容完整齊全。 

三、已核定之實習合約書，不得要求系辦更改延長實習日期等

合約內容，若有特殊情況者，則可透過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四、至外交領事局登錄滯日出國時程，讓外交部掌握動態。 

五、實習前請主動與負責之實習老師以及系辦告知。 

六、到日本時，請主動與負責實習之老師、系辦回報平安與否。 

七、實習中有任何事情發生時，請主動告知負責實習之老師、

系辦。 

八、赴日實習跨暑期期間不可修讀暑期實習課程。 

九、發生地震等天災時，請主動回報當地的狀況。 

十、參加實習並預計赴日交換留學者，請於一年至半年前主動

告知系辦、實習單位，並妥善規劃時程，切勿造成雙方困擾。 

法令依據 

一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職場實習管理實施要點 

二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學生職場實習管理實施要

點 

使用表單 

一、 實習報名表 

二、 中/日文履歷表 

三、 個人資料使用暨保險同意書 

四、 實習說明會參加證明書 

五、 實習錄取切結書 

六、 實習保險同意書 

七、 個別實習計畫 

八、 校外實習返校修課同意書(選繳) 

九、 役男身份赴國外研修學生名冊。(請附護照、簽證資料可

後補) 

十、 學生職場實習終止及轉換紀錄表(選繳) 

十一、 實習證明書 

十二、 實習成績考核表(業界中/日文版) 

十三、 實習成績考核表(學校中/日文版) 

十四、 實習課程時數累積認定表(專案實習用) 

十五、 實習心得 

十六、 實習生滿意度調查表（線上登錄） 

十七、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（中/日文版） 

https://jp.nkust.edu.tw/p/412-1074-9111.php?Lang=zh-tw


十八、 學生職場實習合約書（工作型中/日文版）、學生職場實

習合約書（一般型中/日文版）（擇一） 

十九、 停止校外實習-實習機構同意書 

二十、 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表(中/日文版) 

二十一、 職場實習課程訪視紀錄表（線上上傳） 

二十二、 實習課程異常事件紀錄表 

二十三、 應日系國內外實習應繳文件確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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